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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山鸿仕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2025 年 1-9 月财务报表附注 

（除特殊注明外，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） 
 

一、 公司基本情况 

昆山鸿仕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系在昆山鸿仕

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基础上以整体变更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，由胡海东、郭剑

波、顾晓娟、赵月伦、芜湖鸿振投资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北京泓石汇泉投资

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姜绪荣、青岛谦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、苏州鑫德睿创业

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作为发起人，注册资本人民币 30,000,000.00 元（每股面

值人民币 1 元），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取得苏州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 9132058357256133X5 号《营业执照》。 

经历次变更，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，公司股东为胡海东、顾晓娟、郭剑波、赵月

伦、芜湖鸿华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芜湖鸿振投资咨询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、苏州鑫德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北京泓石汇泉投资管理合伙

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姜绪荣、青岛谦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、徐晶晶、常州科升创业投

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陈耀民、毛宗远、深圳前海誉韬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

苏州东山产业投资有限公司、鹏鼎控股投资（深圳）有限公司、苏州君尚合臻创业

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。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，公司注册资本为 42,660,000.00

元。 

注册地：昆山市陆家镇增善路 2 号。 

总部地址：昆山市陆家镇增善路 2 号。 

本公司从事的主要经营活动为：主要从事智能自动化设备、智能柔性生产线、配件

及耗材等产品的研发、生产与销售，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智能自动化设备、智能柔性

生产线、配件及耗材等。 

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胡海东。 

 

二、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  

本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，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2 号——中期财务报告》的

规定编制，除财务报表附注三所述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事项外，采用的会计

政策与上年度财务报表相一致，真实、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和

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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